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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41        证券简称：回天新材       公告编号： 2017-55 

 

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越友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根据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战略规划

和经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加快建设海外销售网络，扩大公司产

品出口规模，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回天荣盛（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回

天荣盛”）以自有资金 520 万元人民币收购越南越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越

友公司”、“标的公司”）100%股权。回天荣盛与越友公司的唯一股东林氏珍已于

近日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 

（二）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收购资产事宜已经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由公司管理

层办理该股权收购的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国家有关部门办理批准备案

等手续、签署协议、办理资产过户、变更登记等。 

本次收购事项需经商务主管部门、发改委、外汇管理部门等国家有关部门批

准或备案后方可实施。 

（三）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回天荣盛（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8 月 28 日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 万元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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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RM 2105 TREND CTR 29-31 CHEUNG LEE ST CHAI WAN 

HONG KONG 

法定代表人：章力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姓名：林氏珍 

越南籍公民，系越友有限责任公司唯一股东。 

身份证号码：0*****921 

交易对方不存在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资产名称：越友有限责任公司（YUE YOU CO.,LTD）100%股权 

资产类别：股权投资 

资产权属：有关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资产所在地：越南胡志明市第四郡第八坊云同港 

根据银信评报字[2017]沪第 1277 号《资产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8 月 31 日，越友公司经审计后账面净资产为 461.48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

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为 520.63 万元，评估增值 59.15 万元，评估增值率

12.82%。 

（二）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越友有限责任公司（YUE YOU CO.,LTD） 

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6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62.5 亿元越南盾（约 5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越南胡志明市第四郡第八坊云同港 

法定代表人：林氏珍（LâmThịChâm） 

工商税号：031444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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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主营业务：各类原生状的高分子化合物、塑胶（非办事处存放）、

塑料；批发穿戴的辅料和鞋子；批发各类以塑料、金属、塑胶、木材制成的产品

（非办事处运营） 

其他业务：经营行业代码为 4773、4651、4741、4742、9522、3312、4722、

4649、4659、4632 的其他产品的批发经营。 

股权结构：林氏珍持有其 100%股权。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8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62.93 

负债总额 1.45 

净资产 461.48 

项目 2017 年 1-8 月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6.96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信会师

报字[2017]第 ZE10573 号《审计报告》。  

越友公司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回天荣盛（香港）有限公司 

乙方：越友有限责任公司唯一股东：林氏珍 

（一）交易的先决条件 

1、本次交易取得中越两国相关政府部门、标的公司内部和其他第三方所有

相关同意和批准。 

2、乙方已经以书面形式向甲方充分、真实、完整披露标的公司的资产、负

债、权益、对外担保以及与本协议有关的全部信息，且甲方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

查、审计和评估未发现重大偏差和重大缺陷。 

3、乙方履行对甲方所为的过渡期间（本协议签订之日至交割日）的不得向

第三方转让所持股份、不得以增资或其他方式引入外部投资者、不得分配标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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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利润、保持标的公司处于良好运行状态、不得为他人担保等相关承诺。 

（二）交易方案 

1、甲方向乙方收购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的 100%股权。 

2、交易价款：以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数额为定价基础，

计 520 万元人民币。 

审计和评估基准日后标的公司发生盈利或亏损，双方同意相应调整收购价

格。 

3、支付方式：现金 

4、资金来源：甲方自有资金 

5、支付期限：自本协议签订后，且经中国国内（包括香港）对本次交易的

履行有审批权的所有监管机构全部出具批准意见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一次

性支付给乙方。 

（三）审计与评估：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8 月 31 日。 

（四）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

间所产生的盈利由交易后标的公司股东享有，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由标的公司

原股东按交易前持股比例向标的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在亏损数额经审计确定后

的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到位。 

（五）违约责任：如本协议下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未能完全履行

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则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由此引起的全部直接成本、费用

和损失。如果各方违约，则违约方应各自承担其违约引起的该部分责任。 

（六）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本协议除冲突法原则外应适用中国法律（包括

香港）并依其解释。 

因本协议及其签署、执行（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所产生的任何相关争议应当

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进行仲裁。 

五、本次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背景 

随着近年来东南亚等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国际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印巴等工

业发展中国家，对胶粘剂等新材料的市场需求持续增长。而在东南亚、印巴等国

尤其是东南亚很多国家，并无当地胶粘剂品牌，产品几乎全部依赖于进口。 



5 

 

公司是国内工程胶粘剂行业龙头企业，经过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在国内同行

业中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并广泛替代进口产品，公司以上乘的产品质量在用户中

享有较高的市场信誉，在国内建立了完善的市场销售网络及技术服务平台，近年

来公司产品的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境外销售业务也逐年扩大，但产品出口收入占

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的比重仍较低。目前公司海外客户主要集中于越南、泰国、马

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且公司在国内新能源领域客户的生产基地逐

步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从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公司境外销售业务、降低经营成本

以及维护客户关系的角度，有必要在更贴近客户和市场的地方设立子公司。 

越南是公司目前最大的产品出口国，公司产品已在当地形成一定的客户基础

和品牌知名度；其制造业、基础设施发展迅猛，公司的主要产品在该国均有较高

的市场需求；目前占据该国胶粘剂等新材料主要市场份额的是欧美日品牌产品，

相比而言，公司产品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优势；越南地理位置毗邻我国，目前中越

关系稳定、友好，双方政府在经济贸易政策、政府支持力度、关贸协定等方面有

广泛深入的合作。 

本次拟收购的越友公司位于越南胡志明市，其属于中央直辖市，航空、铁路、

公路、港口等交通便利，有利于产品和服务快速流通。越友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6 月 6 日，注册资本全部系股东以现金方式出资，且已实际缴纳到位，其运营时

间较短，除进口过相关样品类产品外，尚未开展过其他实质性业务经营活动。越

友公司资产完整、权属清晰，不存在重大经营风险，未受过越南行政监管机构的

行政处罚，未涉及任何司法诉讼。根据越南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收购越友公司可

以缩短投资设立子公司的时间，有利于公司快速建立海外销售平台开展相关业

务。 

（二）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加快建设海外销售网络，扩大公司产品出口规模，

提升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回天荣盛收购越友公司 100%股

权，将越友公司作为公司在海外市场的第一个贸易基地，搭建销售和品牌推广网

络，辐射和服务东南亚客户群体。本次收购事项，符合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

略和公司战略规划，收购完成后，越友公司将成为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有利

于公司及时获取国际市场最新消息，更加高效地响应国际市场需求，为公司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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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拓展海外业务提供有效通道，提升公司产品在境外的品牌知名度和竞争力，完

善市场布局，加快公司的国际化发展进程。同时，通过回天荣盛收购越友公司股

权，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利用香港的税收、融资和汇率等优势，有效利用境外资金，

降低融资成本，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对公司提高自身盈利能力起到积极作用。 

本次收购事项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投

入，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三）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本次收购资产事宜可能面临新市场开拓不达预期、应收账款坏账、政治稳定

性、当地法律体系不健全、法律执行力不确定性、对外商投资的征收风险、法律

冲突及日常运营管理等风险，公司将通过加深对当地法律、政策了解并合理运用、

加强市场调研和营销力度、提升品牌影响力、强化内部管理和决策沟通机制、注

重事前风险控制等措施降低上述风险。 

公司将积极关注该投资事项的后续进展，并根据相关规则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股权收购协议； 

（二）财务尽职调查报告； 

（三）审计报告； 

（四）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2 月 7 日 

 




